
债券简称：21华鑫 02 债券代码：188452
债券简称：21华鑫 03 债券代码：188477
债券简称：21华鑫 04 债券代码：188640
债券简称：22华鑫 01 债券代码：18547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涉及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

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二〇二三年二月



1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

者）受托管理协议》（以下并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以及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华鑫证券）出具的相

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海通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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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披露的《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基本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了优化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结构，合理配置资源，综合考虑公司

整体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产

交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所持有的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摩根华鑫基金）36%的股权，挂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38,844万元。若转让完

成，公司将不再持有摩根华鑫基金的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挂牌期满后，公司只征集到 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为具备受让方资格的意向受让方。根据产交所有关规定，信息发布

期满，如只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竞买人递交保证金的，采用协议方式转让。2021

年 5 月 28 日，公司与 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签署了《上海市

产权交易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就本次摩根华鑫基金 36%股权转让的购买价款为人民币 38,930万元。

2023年 2月 3日，公司从中国证监会官网获悉，中国证监会已对摩根华鑫

基金作出《关于核准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254号），具体内容如下：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你公司《关于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

公司受让深圳市基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摩根士丹

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申请报告》（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字〔2021〕

080号）及相关文件收悉。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98号）等有关规定，经审核，现批复如下：

一、核准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成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对摩根士

丹利国际控股公司（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依法受让你公司

12,750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51%）无异议。

二、你公司及各股东应当按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维护公司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你公司应当严格落实《网络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加强对基金业务数

据及投资者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合规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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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及网络安全稳定运行。”

本次交易资产各项财务指标占比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因此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受让方 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是一家根据美国

特拉华州法律正式组建并有效存续的公司，其主要营业地址为美国纽约百老汇

1585号，成立时间为 2003年 6月 13日。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

财务稳健，资信良好。作为众多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公司的控股股东，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具有丰富的全球性金融资产管理经验。

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的全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

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Morgan Stanley，Morgan Stanley是一家成立于美

国纽约的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注册地址位于特拉华州纽卡斯尔县威尔明顿市奥兰

治街 1209号公司信托中心。该公司提供包括证券、资产管理、企业合并重组和

信用卡等多种金融服务，Morgan Stanley 于 1986 年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股

票代码为MS。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摩根华鑫基金 36%股权。摩根华鑫基金基本情况如下：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二座第十七层 01-04室

成立日期：2003年 03月 14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前，公司持有摩根华鑫基金 36%股权，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持有摩根华鑫基金 49%股权，深圳市基石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摩根华鑫基金 15%股权。

摩根华鑫基金近二年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 年（已经审计） 2022 年（未经审计）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7,330.31 30,473.58 32,537.02 351.05 50,179.79 25,618.08 23,792.80 -4,8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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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摩根华鑫基金交易标的评估及估值情况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0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摩根华

鑫基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21】第 0208号”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股权所涉及的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该报告采用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

在综合评价不同评估方法和初步价值结论的合理性及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

的基础上，最终选取市场法的评估结论：摩根华鑫基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07,900万元，增值率为 258.20%。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对价

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就本次摩根华鑫基金 36%股权转

让的购买价款为人民币 38,930万元。

（二）付款

1、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已向产交所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人民币产交所账户）划转出售股权在产交所公开挂牌价的 30%相等的人民币款

项作为转让的交易保证金。

2、在合同签署之日起第三个营业日或之前，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应将相当于扣除保证金的剩余购买价款全额支付至人民币产交所账

户（以到账为准）。

3、摩根华鑫基金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12月 31日，自评估基准日至交

割日期间，因摩根华鑫基金经营活动导致的与出售股权相关的盈利或亏损由

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享有和承担。

（三）交割

在交割前，双方承诺：将确保在本合同签署日起至交割期间，摩根华鑫基

金应按照本合同签署日之前开展业务的方式在一般及惯常业务经营过程中持续

开展其业务。

在交割后，公司应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与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合作，以便按照中国法律完成或取得与本合同所述交易有关的中国

法律规定所必须的其他手续、备案、通知和登记等。



5

（四）损害赔偿

每一方同意并承诺：对于因其违反本合同任何规定的行为而使另一方（受

偿方）遭受的或与之有关的所有在中国法律下可以获得赔偿的损失，该一方应向

受偿方作出赔偿，使之免受损害。受偿方为获得本“赔偿义务”所述的赔偿而发

生的任何费用、成本或开支（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实际支出的合理法律费用、专家

费用和顾问费用）应被视为可以根据本“赔偿义务”获得赔偿的损失的一部分。

在本合同项下向受偿方支付的补偿、赔偿或偿付的所有款项均应全额支付，

除依相关法律要求的以外，不得有任何扣减、预扣、抵销或反索赔（统称预扣）。

如果依相关法律要求作出任何预扣，支付的一方有义务支付的款项的金额，使在

作出该等预扣后留给受偿方的款项的金额，与在没有要求作出有关预扣的情况下

其原本有权收到的款项的金额相等。

五、相关决策情况

公司已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华鑫证券拟公开挂牌

转让所持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中国

监管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国资委等有权机构的相关规定，在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所持有的摩根华鑫基金 36%的股权，

挂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38,844万元。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处理

上述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办理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等相

关事宜。2021年 4月 22日，公司股东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股东决定，同

意上述转让事项。2023年 2月 3日，公司从中国证监会官网获悉，中国证监会

已对摩根华鑫基金作出《关于核准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实际控

制人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4号）。

海通证券作为“21华鑫 02”、“21华鑫 03”、“21华鑫 04”、“22华鑫

01”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相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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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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